
物质学院助教管理实施细则 

为进一步规范物质学院助教的设岗、聘用、管理、考核、津贴发放等工作，

更好地发挥助教对教学的辅助作用，依据《上海科技大学助教工作管理实施细

则》，结合物质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该细则适用于物质学院开设

的所有本科生、研究生课程助教。 

第一条，岗位设置标准。理论课每 30 人配一名助教，实验课每学分每 20 人

配一名助教，原则上选课人数少于 10 人的理论课不安排助教，习题课额外安排 1

名助教。如因课程特殊需要额外申请助教，需要提交备忘录按流程审批。 

第二条，聘用程序。遵循“公开招聘、择优录取”的原则，学院将助教需求

信息公开发布给学生，学生联系任课老师进行申请。任课老师根据岗位需求与应

聘学生情况自行确定助教人选。课程助教原则上应为研究生，如特殊原因需聘任

高年级本科生担任助教的，授课教师需出具相关情况说明，经审批后方可聘用。

助教岗位人选确定后，授课教师应与助教签订《助教聘用协议书》，明确岗位职

责、津贴数额及考核要求。 

第三条 培训机制。所有担任课程助教的学生原则上必须参加学校/学院统一

组织的助教培训。此外，任课老师需对助教提前做好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具体培

训，保证助教工作质量。 

第四条 质量保障。每学期学院会同任课老师对助教工作进行考核。授课老

师全面负责本课程助教工作的安排和指导，对助教辅助教学效果及时进行评估。

对于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助教（不超过 20%），学院将颁发优秀助教证书。对表现

不佳者，任课教师可根据情况调整当月的助教工资，对不能胜任者可提出提前解

聘。被提前解聘的助教考核结果视为不合格，解聘即停发工资，且当学期助教经

历无效。 

第五条 物质学院教学委员会对此细则保有最终解释权。 

 

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



附表： 

上海科技大学 

助教聘用协议书 

设岗单位：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年  第    学期  

岗位信息 

 

 

 

 

 

课程编号  课 程 名  

学    分  起止时间 _____ ~ _____ 周 

授课教师  选课人数  

 

工作职责（由授课教师详细填写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若该助教岗位聘用本科生，请提供必要性说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岗位津贴（由设岗单位根据岗位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核算）： 

发放时间区间： _____ ~ _____周 

每月发放金额（税前）： 

 



助教信息 

  

姓    名  电     话  

校内学生填写 

学    号  学院/年级  

校外人员填写（需自行办理上海银行卡，津贴发入以下提供账户中） 

身份证号码  单位/职务  

上海银行卡号  开户支行信息  

 

一、本人承诺已符合助教岗位申请的以下基本条件： 
1） 个人学业情况良好，无课程不及格记录； 
2） 在校期间无担任助教岗位考核不合格记录、无处分记录、无违反学术诚

信记录； 
3） 遵守《上海科技大学助教工作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科技大学学生学术诚信

规范与管理办法》以及设岗单位的助教管理细则等校院两级相关管理规定。 

 

二、本人已明确岗位职责，自觉接受岗位考核，同意聘用任务要求。 

 

签    字： 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导师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授课教师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设岗单位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分别由设岗单位、受聘助教和授课教师保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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